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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用于股权激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其直接持有的上

海高昕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高昕”）8%股权通过协议转让方

式转让给上海昕瓴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交易金额为387.53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上海高昕系公司直接持有 68%股权的控股子公司。为了实现对标的公司的长

效激励，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标的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

利益和核心团队利益结合起来，使双方共同关注标的公司的长远发展，在充分保

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按照收益与贡献匹配的原则，公司拟将其直接持有的 8%

股权转让给上海昕瓴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交易金额为 387.53 万元。本

次交易完成后，上海高昕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改变。上



海昕瓴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为上海高昕的员工持股平台，不属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关联方情形，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 2022年 7月 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用于股权激励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我们认为本次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用于股权激励是基于激励

标的公司更好的发展而做出长远考虑，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需要，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出现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对上述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

我们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上海昕瓴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MABRGCLL7A 

注册地：上海市青浦区北青公路 9138号 1幢 8层 

成立时间：2022-07-15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永建、魏信斐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

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 

https://www.qcc.com/pl/pa9274204495d6e95802cd52e9689204.html
https://www.qcc.com/pl/p84621415991ab58e444164b0a87a3e7.html


上海昕瓴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出资比例 

魏信斐 92.00% 

李永建 8.00% 

上海昕瓴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利益关系。 

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受让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1. 名称：上海高昕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北青公路 6725弄 23号-25 号 

3. 法定代表人：丛中笑 

4.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50万元 

5. 成立日期：1995年 04月 13日 

6. 经营范围：从事节能技术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建筑幕墙工程、

金属门窗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筑防水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建筑智能化

工程、环保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合同能源管理，木业作业、石制作业、油

漆作业、脚手架作业、焊接作业、钣金作业，建筑设备安装，设计和生产建筑门

窗、建筑幕墙、金属材料、金属制品，建筑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与转让，计算

机网络工程，贸易经纪与代理，物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结构： 

上海高昕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8.00% 60.00% 

朱斌 14.00% 14.00% 

狄峡 11.00% 11.00% 

魏信斐 4.00% 4.00% 

赵华 3.00% 3.00% 

上海昕瓴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 8.00% 

8. 与公司关系的说明：上海高昕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9.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科目 2021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31,113.55 37,635.24 

总负债 21,425.24 28,161.11 

所有者权益 9,688.31 9,474.13 

资产负债率 68.86% 74.83% 

科目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年 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3,219.81 21,747.11 

净利润 1,419.55 -214.18 

注：上述财务数据为单体报表口径 

拟转让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拟转让股权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均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四、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金额按照上海高昕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与股权转让比例乘积

的 50%来确定，即上海高昕 2021 年 12 月 2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9,688.31 万

元，股权转让比例为 8%，最终确定转让价格为 387.53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主要是考虑到激发控股子公司员工积极性，为了让其更好

的发展，符合公司整体规划和长远利益。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协议生效后，转让方配合上海高昕办理相关工商登记股权变更手续，受让方

向转让方付清转让款。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的，违约方应当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给

协议其他各方造成的损失（包括因该等违约行为而发生的任何费用和开支、利息、

罚金和律师费用等）。协议各方同意遵守上海高昕章程，勤勉履职，贯彻上海高

昕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享受公司相应股权的责权利。 

六、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出售上海高昕的部分股权，是基于目前房地产整体市场环境及公司

实际经营情况做出长远考虑，通过出售上海高昕部分股权给其员工持股平台进而



激励其员工，激发团队的创业创新激情，出售股权所得资金将用于公司的日常经

营支出。交易完成后，上海高昕仍然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不会改变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不会导致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的重大变化，该项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7月 29日 


